
山东省财政厅文件

鲁财会〔2010〕35号

关于转发《财政部关于印发<财政部关于科学引导小型会计
师事务所规范发展的暂行规定>的通知》的通知

各会计师事务所：

现将《财政部关于印发〈财政部关于科学引导小型会计师事

务所规范发展的暂行规定〉的通知》转发给你们，并结合我省实

际，提出以下要求，请一并遵照执行。

一、各小型会计师事务所要按照《财政部关于科学引导小型

会计师事务所规范发展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

等相关文件要求，结合各自实际，建立健全人事、财务、业务、

技术标准、信息管理、质量控制等各项内部管理制度，进一步规

范合伙人（股东）之间、合伙人（股东）与员工之间的关系，并

将贯彻落实情况以及制度建设情况及时报送我厅。

二、为进一步强化审批监管，严格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市场准

入，凡申请设立会计师事务所的，除按《会计师事务所审批和监

督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 24 号）规定报送材料外，还必须附

报人事、财务、业务、信息化管理、质量控制、企业发展规划等

相关内部管理制度。省财政厅受理申请材料后，将采取多种方式



对设立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各项条件进行全面和实质性审查。凡

因提供虚假材料被作出不予受理、不予批准的，其申请人 1 年内

不得再次提出设立会计师事务所的申请。

三、切实加强对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的跟踪检查，重点检查其

持续符合《会计师事务所审批和监督暂行办法》以及《暂行规定》

要求的情况,对不能保持设立条件的，将责令其限期整改，逾期

不改将依法按程序撤回设立许可。

四、各小型会计师事务所要注重加强从业人员的业务能力和

诚信执业水平的培训教育，要积极创造条件使从业人员每年至少

参加一次规范的业务培训教育，并健全职工聘用、考核、培训、

奖惩和辞退制度，确保从业人员不断提升职业能力和执业质量。

五、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或股东及其注册会计师，必须在

该事务所独立执业，不得为其他事务所从事业务、签署执业报告

或在其他单位获取工资性收入。省财政厅将进一步严肃查处合伙

人（股东）和注册会计师挂名执业、兼职执业等问题，发现不符

合相关法规制度要求的，依法撤回行政许可，并向其兼职单位进

行通报。同时，将进一步加强对小型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的监

督检查，发现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将依法进行处理处罚。

六、凡年龄在 65 周岁以上人员不得担任小型会计师事务所

的合伙人（股东），《暂行规定》施行前批准设立的小型会计师

事务所不得再吸收年龄在 65 周岁以上人员作为合伙人（股东）。

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发起合伙人（股东），自小型会计师事务所

批准设立之日起 3 年内不得再申请设立会计师事务所。



附件：1、财政部关于印发《财政部关于科学引导小型会计

师事务所规范发展的暂行规定》的通知

2、财政部关于科学引导小型会计师事务所规范发展

的暂行规定

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财政部关于印发《财政部关于科学引导小型会计师事务所
规范发展的暂行规定》的通知

财会[2010]13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加快发展我国

注册会计师行业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9]56 号），科

学引导小型会计师事务所规范发展，鼓励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做精

做专，构建大中小会计师事务所协调发展的合理布局，根据形势

发展需要和《会计师事务所审批和监督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

24 号），我部制定了《财政部关于科学引导小型会计师事务所

规范发展的暂行规定》，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我国小型会计师事务所数量多、分布广。科学引导小型会计

师事务所规范发展，是加快发展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迫切要

求，也是财政部门特别是省级财政部门的重要任务。各省级财政

部门要积极探索引导小型会计师事务所规范发展的长效机制，进

一步开拓创新，加强交流，采用多种形式和有效措施，切实促进

小型会计师事务所规范发展。

二○一○年七月五日



附件：

财政部关于科学引导小型会计师事务所
规范发展的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了科学引导小型会计师事务所规范发展，鼓励小

型会计师事务所做精做专，构建大中小会计师事务所协调发展的

合理布局，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加快发展我国注

册会计师行业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9]56 号）和《会

计师事务所审批和监督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 24 号），制定

本暂行规定。

第二条 小型会计师事务所，是指规模较小、主要提供相关

专项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科学引导小型会计师事务所规范发

展，是加快发展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迫切要求，也是财政部门

特别是省级财政部门的重要任务。

第三条 申请设立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原则上应当采用普通

合伙组织形式，合伙人依法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年龄在 65 周岁以上的人员不得担任新设立小型会计师事务

所的合伙人（股东）。

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发起合伙人（股东），自小型会计师事

务所批准设立之日起 3 年内不得再申请设立会计师事务所。

第四条 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建立健全人事、财务、业务、

技术标准、信息管理、质量控制等各项内部管理制度，增强管理

的科学性和透明度。小型会计师事务所要进一步规范合伙人（股

东）之间、合伙人（股东）与员工之间的关系，不断加强法制教

育、诚信教育和业务培训，着力提高从业人员的风险意识、责任



观念和整体素质。

第五条 小型会计师事务所要主动创新发展模式、服务方式

和技术手段，在巩固传统业务的基础上，不断挖掘市场需求，深

化专项领域服务，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积极扩大代理记账、税

务代理、外包业务、IT 支持、个人理财、社区事业等咨询服务

领域，努力成为面向中小规模企事业单位和农村提供优质专业服

务的主体力量。

小型会计师事务所不得超越专业胜任能力承接和承办相关

专业服务，不得以任何形式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鼓励信誉良

好、成长快速的小型会计师事务所重组联合，成为中型会计师事

务所或其分所，提高为市场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第六条 省级财政部门应当按照《会计师事务所审批和监督

暂行办法》以及本暂行规定的要求，严格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市场

准入。

省级财政部门可以采取面谈、实地考察、组织专家评估等多

种方式对设立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各项条件进行全面和实质性

审查，未通过审查的，不得批准设立会计师事务所。必要时，省

级财政部门要对拟设立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办公场所进行实地

考察，核查其是否具备开展业务的基本条件。

第七条 省级财政部门应当切实加强对小型会计师事务所

的日常监管，重点检查其持续符合《会计师事务所审批和监督暂

行办法》以及本暂行规定要求的情况，避免出现重审批、轻监管

的现象。

省级财政部门要严肃查处合伙人（股东）和注册会计师挂名

执业、兼职执业等问题，发现不符合相关法规制度要求的，要及



时撤回行政许可，并向其兼职单位进行通报；要进一步加强对小

型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的检查，对严重违法违规的，要坚决撤

销执业资格。

第八条 本暂行规定施行前批准设立的小型会计师事务所，

不得再吸收年龄在 65 周岁以上的人员作为合伙人（股东）。

第九条 本暂行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